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材料

高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高阳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草案）
(2023年7月在高阳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
（一）国有企业资产总体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县属国有企业5家，分别是高阳县鼎诚建设有限公司、高阳县兴阳建设有限公司、高阳县中心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高阳县饮食服务公司、高阳县润阳水务工程有限公司(2022年10月成立，原高阳县自来水公司部分职工划转到本公司）,职工137人。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99013.73万元，同比增长102.3%；负债247469.82万元，同比增加245.5%；所有者权益151543.91万元，同比增长20.7%。

（二）国有企业资产总体监管情况

    1、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通过严格产权登记管理、落实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经济运行分析、严肃经营业绩考核、严格巡察稽查等关键环节的管理，有效强化了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先后出台了<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明确县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报告范围》的通知>、<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阳县县属国有企业投融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资产评估项目专家评审制度、重大事项加强法律论证等多种举措，不断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了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追责的全程风险防范制度，确保企业国有资产安全。

2、 加快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按照国务院、省市文件要求，开展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与原企业分离，实行社会化管理）。截至2022年底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移交社区管理243人，为我县8家国有中央企业减轻负担，让企业能够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3、 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创新机制，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司制改革，实行规范化管理。县属国有企业中高阳县饮食服务公司、高阳县水利工程队2家企业，已不正常营业，为适应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按照省市国企改革文件要求，本着能改则改、能退则退的原则。水利部门稳妥推进水利工程队改革进程；商务部门加快饮食服务公司的改革进度。进一步健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现代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4.转变监管职能。适应国有资产监管的新趋势、新要求，由过去的“管企业”改为“管资本”，重点抓好国有资本布局、统筹资本运营、提高资本回报率；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明确出资人职责，理顺监管边界，提高监管效能。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2022年以来，为加强和改进我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逐步构建国有资产管理从预算、购置、使用到处置全过程监管，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以信息化建设为载体，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截至2022年底，全县107个行政事业单位全部纳入资产管理系统，独立编制机构数167个，编制内实有人数5574人。

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实际占有使用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截至2022年12月31日住建局累计计入3327.32万元、水利局累计计入4165.06万元、开发区累计计入5272.07万元、执法局累计计入286.67万元、职教中心累计计入371.15万元、妇幼累计计入4043.63万元、县医院累计计入7525.70万元、中医院累计计入15545.29万元、庞家佐卫生院累计计入222.30万元、环保局累计计入1520.49万元、疾控中心累计计入4570.68万元、民政局累计计入12363.38万元、蒲口卫生院累计计入89.04万元、融媒体累计计入8.80万元、旧城卫生院累计计入1.77万元，共计59313.35万元计入在建工程科目；2022年项目未计入在建工程科目计入在了流动资产中的预付账款科目包含：环城水系综合治理及城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住房安居工程二期项目、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城区重点道路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项目、庞口镇镇区生活污水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第二幼儿园项目、第三幼儿园项目、农村幼儿园提升改造项目、全城旅游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西街小学综合楼及改扩建项目、庞口中学项目、庞口镇经三路纬八路纬九路工程项目、庞家佐镇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智慧校园项目、东留庄村至边渡口公路改造工程等项目）、对外投资以及在单位账面体现的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总额560432.26万元，同比增长53.3%；全县行政事业性负债包括行政事业单位长短期借款（债券资金）、应付及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以及应交税费等，总额134370.87万元，同比增长27.2%；全县行政事业性净资产总额426061.39万元，同比增长63.9%。
全县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以部门代管为主, 合并到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范围，在资产管理系统申报。

    1、按单位性质资产情况分析。全县行政单位国有资产411737.06万元，同比增长76.9%；事业单位国有资产148695.20万元，同比增长11.9%。
    2、按资产构成情况分析。全县行政事业性流动资产228478.65万元(主要是2022年代建项目计入预付账款科目），同比增长86.7%；固定资产净值78645.07万元，同比下降0.4%；无形资产6102.41万元，同比增长3.9%；在建工程59313.35万元，同比增长94.4%；其他187892.78万元（包含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等资产），同比增长46.9%。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

1、资产配备情况。行政事业性新增固定资产9721.73万元。其中：新增土地、房屋及构筑物4155.86万元，新增设备5027.11万元，新增图书档案116.44万元，新增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422.32万元。从配置方式分析，新购8161.85万元，占83.9%；调拨1393.32万元，占14.3%；其他方式新增166.56万元（在原资产基础上进行修缮或增加原资产部分零部件），占1.8%。

2、资产使用情况。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主要用于保障单位履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资产使用以自用为主，存在少量出租出借等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自用固定资产原值146289.02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9%，其中，在用145556.39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5%；闲置48.93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02%；待处置（待报废、毁损等）683.70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47%。

3、资产处置情况。2022年财政审批处置国有资产3712.74万元。其中：处置原行政审批局闲置资产274.47万元；老干部局闲置资产84.38万元；交通运输局闲置资产197.42万元；住建局闲置资产103.61万元；商务局闲置资产47.10万元；社保局闲置资产48.33万元；就业局闲置资产40.27万元；发改局（残联）闲置资产9万元；党校闲置资产110万元；粮食局闲置资产68.85万元。拆除学校房屋609.75万元；处置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2039.59万元；处置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79.97万元。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管情况

在全面摸清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家底的基础上，遵循安全规范、节约高效、公开透明、权责一致的原则，实现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统一，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

1. 加强国有资产制度建设管理

一是严格执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738号令），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先后出台了《高阳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资产处置、配置、出租出借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资产的管理职责。印发《高阳县财政局关于报送2023年新增常用资产配置计划的通知》，严格落实公务用车、通用办公设备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配置有关规定，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科学配置国有资产。二是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巩固行政事业单位“国家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完善“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三个层次的监督管理体系，强化财政部门综合管理职能和主管部门的具体监管职能，进一步落实行政事业单位对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主体责任，实现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三是严格控制利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担保，加强出租、出借行为的审批和监管，按照非税收入管理相关规定规范收益管理。四是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基础。组织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等基础性工作，摸清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家底。

2. 规范国有资产信息化管理

为规范我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建立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按照河北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统一要求，结合我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的特点，依托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月报系统，将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全部纳入信息化管理，对各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环节进行全流程管理，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精细化、规范化和透明化水平。

3. 加强资产统计分析管理

建立健全资产月报、年报统计分析制度，动态了解国有资产变动情况。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完善资产填报、审核工作流程，及时对数据的变化、部门信息以及核算方法进行调整，对货币性资金、在建工程等重要资产占比适时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确保资产统计分析工作有序推进。

4. 规范资产处置管理

依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冀财资〔2021〕156号和《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冀事管〔2020〕128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了资产处置范围、处置程序和处置方式，与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接，确定资产交易平台。建立与各部门协调沟通机制，加强对出售、出租、出借资产的管理，依法公开、公正、公平处置各类资产。将资产处置所得，全额上缴国库。加强对重要资产处置的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有资产管理理念需待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对占用、使用的国有资产管理重视程度不高，目前有的单位对固定资产的账卡管理、清查登记、统计报告及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

（二）国有资产账账、账证、账实不符。部分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是资产购置使用多年，仍没有按照相关规定登记入账；二是新购置的、调拨的固定资产未及时登记入账；三是部分单位自建账开始，对折旧已经计提完毕并不具有使用价值的固定资产未及时履行报废审批手续，造成配置超标，影响新资产的配置，影响单位办公效率；四是部分在建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及利用政府债券提升改造投入建设未及时计入国有资产账。

（三）国有资产配置审批环节问题突出。存在未经批准自行采购的行为，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存在未批先购、超编配置国有资产行为，单位资产在管理、使用方面缺少有效的监管，资产管理目标不明确，责任不清晰，造成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不一致。

（四）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审批意识淡薄。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存在资产出租出借不按照《高阳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执行自行出租出借，“重资金轻资产”的现象仍然存在。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健全资产管理责任制、落实相关人员、明确职责。从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调拨、转让、报废、报损等各个环节加强制度建设，堵住资产流失的漏洞，使资产管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真正杜绝账外资产和资产流失，确保准确完整反映各类资产家底，建立统一规范的各类国有资产统计制度，确保国有资产报告数据完整、真实、可核查。

（二）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预算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预算制度。一个单位的资产购置、资产配置与资产处置，要充分分析其存量资产的现状及其履行工作职能的需要，并将二者进行科学的匹配，加强资产购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

（三）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按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要求，及时办理财务竣工决算，按时完成资产录入工作，统一纳入资产管理体系，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四）盘活闲置国有资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国办发〔2022〕19号对存量、闲置国有资产进行盘活由资产转资本，资本转资金。将闲置资产进行盘活，提高资产利用率。

（五）依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保定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对我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人员进行再培训，使其达到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规范化。

各位主任、委员，各位代表，建立政府向人大常务委员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是加强人大对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重要决策部署，更是体现人大对财政工作的关心与厚爱。我们珍惜并接受县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推动我县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